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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杰杰鼎实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机械工业凿岩机械气动工具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杭州圣瀚林机电有限公司、

浙江浪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浙江荣鹏气动工具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岳华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苏光喜、苏哲逸、张华民、邓勇军、胡九刚、丁涛、林乐军、文志民、杨发正、

陆岳华。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应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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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直钉打钉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气动直钉打钉机的产品分类、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及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以压缩空气为动力，采用直钉直排形式的手持式气动打钉机（以下简称“打钉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

划 

GB/T 5621—2008   凿岩机械与气动工具  性能试验方法 

GB/T 6247（所有部分）  凿岩机械与便携式动力工具  术语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7957—2021 凿岩机械与气动工具  安全要求 

GB/T 19678.1  使用说明的编制  构成、内容和表示方法  第１部分：通则和详细要求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JB/T 1590  凿岩机械与气动工具  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JB/T 7302  凿岩机械与气动工具  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JB/T 7739—2017  气动打钉机   

3 术语和定义 

GB/T 624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冲击频率  blow-frequency 

打钉机在单位时间内的平均冲击次数。该值视应用情况的不同可以变化。 

[来源：GB/T 6247.4—2013，5.3.1，有修改] 

 

冲击能量  blow-energy 

打钉机的活塞在每次冲击时所传递的能量。 

[来源：GB/T 6247.4—2013，5.3.2，有修改] 

4 产品分类 

型号 

打钉机型号规格宜按照 JB/T 1590 的规定进行编制，或按照以下规则编制。制造商也可参照 JB/T 

1590的编制原则制定适宜本企业的打钉机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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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最大打钉长度：用单位为毫米的长度数值来表示 

                           钉子直径（可选用）：用单位为毫米的钉子直径数值来表示 

                           钉子类型：分别用 F、T、FST、ST、P等符号来表示系列 
示例1：P635 表示为最大打钉长度为 35 mm、直径为 0.6 mm的 P 系列打钉机。 

示例2：F30 表示为最大打钉长度为 30 mm 的 F 系列打钉机。 

基本参数 

4.2.1 打钉机的主要参数见表 1。 

表1 基本参数 

型号
a
 

机重 

kg 

冲击能量 

J 

验收气压 

MPa 

启动气压 

MPa 

冲击频率    

Hz 

卡钉率 

% 

整机寿命
b
 

万次 

P625 ≤0.95 ≥1.6 0.63 0.30 ≥2 ≤0.01 ≥35 

P630 ≤1.15 ≥1.8 0.63 0.30 ≥2 ≤0.02 ≥30 

P635 ≤1.2 ≥1.9 0.63 0.30 ≥2 ≤0.02 ≥30 

P640 ≤1.3 ≥2.1 0.63 0.30 ≥2 ≤0.02 ≥25 

F30 ≤1.2 ≥2.9 0.63 0.30 ≥2 ≤0.004 ≥35 

F50 ≤1.4 ≥3.2 0.63 0.35 ≥1.5 ≤0.01 ≥30 

ST38 ≤2.2 ≥4.2 0.63 0.35 ≥1.5 ≤0.01 ≥30 

ST64 ≤3.2 ≥10.3 0.63 0.40 ≥1 ≤0.01 ≥25 

T50 ≤2.2 ≥4.2 0.63 0.35 ≥1.5 ≤0.01 ≥30 

FST50 ≤2.2 ≥4.2 0.63 0.35 ≥1.5 ≤0.01 ≥30 
a
 其他打钉机型号及参数由制造商确定。 
b
 整机寿命不包括易损件的寿命。 

 

4.2.2 打钉机所用的钉子形状及规格见 JB/T 7739—2017表 1。 

5 基本要求 

设计开发 

5.1.1 应具备对枪体、气缸盖、平衡阀、气缸、手柄护套等零件的设计和优化能力。 

5.1.2 应具备三维辅助设计、运动仿真计算分析的能力。 

5.1.3 应具备冲压模具设计与加工的能力。 

材料与零部件 

5.2.1 打钉机枪针应采用抗拉强度不低于 850 MPa的金属材料。 

5.2.2 打钉机枪体、气缸盖的材料应使用适宜浇铸或压铸成型的铝合金材料，且抗压强度不应低于430 MPa。 

5.2.3 打钉机手柄部位皮套，应选用符合 GB/T 26572要求的橡胶材料。 

5.2.4 打钉机铝合金弹夹表面硬度不应小于 360 HV。 

工艺与装备 

5.3.1 应具备加工精度为 0.01 mm的加工中心、自动喷塑设备等打钉机生产加工设备。 

5.3.2 应具备打钉机整机多工位装配零部件的自动装配线。 

检验检测 

5.4.1 应具备三坐标测量机、硬度计、影像测量仪、高低温试验箱、盐雾试验箱等检测设备。 

5.4.2 应具备加工尺寸、硬度、环境适应性、使用寿命等项目的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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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要求 

外观 

6.1.1 打钉机外表面不应有图样规定外的凸起、凹陷、粗糙不平和其它损伤等缺陷。 

6.1.2 喷塑件表面应平整、均匀、光滑，不应有露底、起皱、流挂、剥落和明显色差等缺陷。 

6.1.3 塑料件表面应光洁无损、色泽均匀，无明显凹痕、飞边、气丝、气泡、划痕、熔接痕等缺陷。 

6.1.4 电镀件表面应色泽均匀一致，无麻坑点、砂粒、锈蚀、碰伤，镀层无气泡及脱落等现象。 

机重 

打钉机机重应符合表 1 中的要求。 

使用性能 

6.3.1 打钉机装载钉子应方便，使用时送钉应顺畅无卡滞。 

6.3.2 打钉机打钉时钉子应能完全被打入木块中，不应出现双钉、弯钉、钉帽变形等现象。 

6.3.3 打钉机按表 1中规定的启动气压下应能正常启动、回位。 

冲击能量 

打钉机冲击能应符合表１中的要求。 

冲击频率 

打钉机冲击频率（打钉频率）应符合表 1中的要求。 

卡钉率 

打钉机卡钉率应符合表 1中的要求。 

密封性能 

打钉机经密封性试验后，其压降不应大于 0.06 MPa。 

耐压性能 

打钉机承受 1.2 MPa压力，保持 3 min耐压试验后，不应有变形现象。 

安全性能 

6.9.1 气缸直径大于等于φ30 mm的打钉机应有安全保护装置。 

6.9.2 打钉机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17957—2021中 4.1.4、4.1.5、4.1.9的要求。 

环境适应性 

6.10.1 贮存、运输温度下限 

打钉机经贮存、运输温度下限 -25 ℃±2 ℃，持续保温 8 h 的低温试验，恢复后检查打钉机使用性

能应符合要求。 

6.10.2 贮存、运输温度上限 

打钉机经贮存、运输温度上限 65 ℃±2 ℃，持续时间 8 h高温试验，恢复后检查打钉机使用性能应

符合要求。 

6.10.3 工作温度下限 

打钉机经工作温度下限 -10 ℃±2 ℃，持续保温 8 h 低温试验，检查打钉机使用性能应符合要求。 

6.10.4 工作温度上限 

打钉机经工作温度上限 40 ℃±2 ℃，持续保温8 h高温试验，检查打钉机使用性能应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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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寿命 

打钉机使用寿命应符合表１中的要求。 

7 试验方法 

外观 

采用目视法检验。 

机重 

采用分度值不大于5 g的电子秤测量。 

使用性能 

7.3.1 用相应规格的钉子或检具放入弹夹向前推，钉子或检具通过枪头槽到达枪盖后，观察是否有卡

滞现象。 

7.3.2 按 JB/T 7739—2017中 5.1 的规定进行。钉子装入打钉机后，在标准木块上进行打钉时，观察

钉子是否完全被打入木块中。  

7.3.3 打钉机通入符合表 1中规定的启动气压，检查是否正常启动、回位。 

冲击能量 

按GB/T 5621—2008中5.5的规定进行。 

冲击频率 

按GB/T 5621—2008中5.6的规定进行。 

卡钉率 

按 JB/T 7739—2017中 5.1的规定进行。采用打钉机所允许的最长尺寸的钉子，打钉数量按表 1

中卡钉率要求，至少包含 1次卡针（1/卡钉率）来计算。试验结果按式（1）计算打钉机的卡钉率 LK 。 

 100%C
L

Z

K
K

K
=   ································································· （1） 

式中：  

LK ——卡钉率，用百分数来表示（%）； 

CK ——卡钉的次数； 

ZK ——打钉总数量。 

密封性能 

打钉机通入 0.8 MPa的压缩空气，待气压稳定后切断气源保压 5s，测量气压下降量。 

耐压性能 

打钉机通入气压1.2  MPa的压缩空气，保持3 min，卸压后检查产品是否有变形现象。 

安全性能 

按 GB 17957—2021中相应规定的方法进行。 

环境适应性 

7.10.1 贮存、运输温度下限 

按GB/T 2423.1—2008规定的试验Ab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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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 贮存、运输温度上限 

按GB/T 2423.2—2008规定的试验Bb进行。 

7.10.3 工作温度下限 

按GB/T 2423.1—2008规定的试验Ab进行。 

7.10.4 工作温度上限 

按GB/T 2423.2—2008规定的试验Bb进行。 

使用寿命 

打钉机在接入表1所规定的验收气压和冲击频率进行空打，达到表1所规定的使用寿命的次数后，检

查是否能正常使用（易损件除外）。 

8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8.2.1 打钉机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查合格后方可出厂，出厂时应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 

8.2.2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2。 

表2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外观 6.1 7.1 √ √ 

机重 6.2 7.2 √ √ 

使用性能 6.3 7.3 √ √ 

冲击能量 6.4 7.4 — √ 

冲击频率 6.5 7.5 — √ 

卡钉率 6.6 7.6 — √ 

密封性能 6.7 7.7 √ √ 

耐压性能 6.8 7.8 — √ 

安全性能 6.9 7.9 √ √ 

环境 

适应性 

贮存、运输温度下限 6.10.1 7.10.1 — √ 

贮存、运输温度上限 6.10.2 7.10.2 — √ 

工作温度下限 6.10.3 7.10.3 — √ 

工作温度上限 6.10.4 7.10.4 — √ 

使用寿命 6.11 7.11 — √ 

注： “√”表示需要检验项目， “—”表示不需要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8.3.1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 正式生产后，产品在结构、材料、工艺等方面有较大改变； 

—— 正常生产时，每 3 年～5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 产品长期停产（1 年以上）后，恢复生产。 

8.3.2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2。 

抽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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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出厂检验检验项目按 GB/T2828.1-2012正常一次抽样方案要求进行抽样，采用一般检验水平Ⅰ。

质量接收限（AQL）为 1.0。 

8.4.2 型式检验的样机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3台。 

判定规则 

8.5.1 出厂检验所有项目检验合格，则判定该次出厂检验合格，否则，则判定该次出厂检验不合格。 

8.5.2 型式检验所有项目检测合格，则判定型式检验合格；否则，则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产品的明显部位应有标志，其内容包括： 

a) 制造企业名称或商标； 

b) 产品型号； 

c) 产品批号； 

d) 产品使用的钉子参数、使用气压范围及型式。 

包装 

9.2.1 产品包装按 JB/T 7302 的规定进行，出口包装符合 GB/T 13384的规定进行。 

9.2.2 外包装上还应有产品执行标准编号、企业名称、地址和电话的标识。 

9.2.3 产品装箱应附有下列文件： 

a) 装箱单； 

b) 合格证； 

c) 使用说明书，其内容按 GB/T 19678.1中的规定执行，并注明易损件的名称与种类等信息。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无有害物质侵蚀的仓库内贮存。 

运输 

产品应适合于陆路、水路运输及装载的要求。 

10 质量承诺 

自购买日起正常使用条件下 1年内，整机出现壳体破裂、气缸损坏，可免费更换。 

客户有诉求时，应在 8 h内做出响应，24 h给出解决方案。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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